
降低台電電費率(6.43元降至 3.42元)提案 
一. 向台電合法專業申辦契約用電 每月電費省 20%~30% 

二.目前用電計價方式為如下：台電官網試算連結

http://www.taipower.com.tw/TC/page.aspx?mid=94 

表燈非時間電價營業用電:(累進電價) 2 個月計費 

表燈用電營業用(二個月計費) 

每月用電度數分段 
夏月                  

(6/1 至 9/30) 

非夏月                 

(夏月以外時間) 

330 度以下部分 

每度 

2.53 2.12 

331~700 度部分 3.55 2.91 

701~1500 度部分 4.25 3.44 

1501 度以上部分 6.43 5.05 

 

計價方式:1500 度以上就是最高費率 6.43 元/度 

 

建議變更為:標準型時間電價:(尖離峰二段式電價)每個月計費 
契約用電二段式電價(每個月計費) 

分類 
夏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6/1 至 9/30) 

非夏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夏月以外時間) 

基本電費 

按戶計收 
單相 

每戶每月 
129.10  

三相 262.50  

經常契約 

每瓩每月 

236.20  173.20  

非夏日契約 － 173.20  

週六半尖峰契約 47.20  34.60  

離峰契約 47.20  34.60  

流動電費 

週一   

至       

週五 

尖峰時間 07:30~22:30 

每度 

3.42  3.33  

離峰時間 
00:00~07:30    

22:30~24:00 
1.46  1.39  

週六 

半尖峰時間 07:30~22:30 2.14  2.06  

離峰時間 
00:00~07:30    

22:30~24:00 
1.46  1.39  

週日及

離峰日 
離峰時間 全日 1.46  1.39  

三.將營業電價改成時間電價：台電官網簡介

http://taipowerdsm.taipower.com.tw/LowTension/ 

   

http://www.taipower.com.tw/TC/page.aspx?mid=94
http://taipowerdsm.taipower.com.tw/LowTension/


 

計價方式:計收基本電費(按戶、按契約容量計收)及流動電費。考

量日、夜間及假日不同時段負載變化致供電成本產生差異，尖峰時

間電價較高，離峰時間電價較低。但尖峰最高費用 3.42也比現用

表燈營業用電 6.43少 3.01元,若有 24 小時設備如伺服器,電插,冰

箱等,可享離峰 1.46元電費 

 

四.免費電費分析:提供電號戶名即可提供免費 2年歷史用電由營業

用電計價改成時間電價差額效益分析 

 

五.免費勘查電錶後評估此項業務及工程提供報價及投報回收分析 

 

六.委託向台電申請作業流程約 7-10天(台電檢驗課會會同到現場

檢驗封錶)  

  

七.保證效益:變更後待驗證效益後付款零風險! 

 

八.若有比變更前電費單價較高願意補償差額並免費回復原用電!     

   零風險! 

 

電費隨時都在發生,是永久的費用長期要支出的 

值得您重視! 

歡迎隨時來電或留訊洽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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